
为加强我市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规范化管理，保护公共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液化石油气经营实际，制定

本细则。

一、安全管理责任

（一）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明确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及从业人员的安全职责。（企业有燃气及相关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5 人，设置分公司或多个充

装站点的，分公司和每个充装站点有燃气及相关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3 人，每个换瓶点经过安全教育

培训的人员不少于 2 人，人员不得兼职。）

（二）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人，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工作。

（三）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每年与职工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层层分解控制指标和工作指标。

（四）每季度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安全职责履行情况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

核，根据考核情况进行奖惩，建立考核奖惩档案。

（五）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主持召开 1 次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全面掌握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解决安全问题，消除安全隐患。

二、安全管理制度及岗位操作规程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安全生产会议制度、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制度、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制度、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安全设施和设备管理制度、安

全生产检查制度（巡检、防火、车辆出入检查等）、危险作业管理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重

大危险源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站内安全管理制度、瓶库安全管理制度、钢瓶出入库管理检

查制度、钢瓶配送安全管理制度、站内交接班制度、气瓶充装前后检查制度等，并汇编成册，正式发

布。



（二）根据液化石油气安全标准和操作实际编制操作规程,主要包括：液化石油气泵操作规程、气瓶

充装操作规程、槽车装卸操作规程、压缩机安全操作规程等。

（三）安全管理制度应悬挂在办公室内墙上醒目处，岗位操作规程应悬挂在各操作岗位醒目处。

（四）根据安全检查反馈的问题、安全生产事故案例、绩效评定结果等实际情况，每年对安全生产

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 1 次修订，并在企业内部公布修订情况，确保其有效和适用。

三、职工教育培训

（一）企业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和管理人员以及从事维护和抢险抢修等关键

岗位的人员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经专业技术培训，考核合格。

（二）每年年初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认真落实，确保所有管理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每年接受培训次

数不少于 1 次，时间不少于 20 小时，重点部位的操作人员，如充装岗位、卸车岗位、罐车驾驶员等

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48 小时。

（三）新入职人员在上岗前必须经过三级（公司级、场站级、岗位级）安全教育培训，为每名员工

建立安全培训教育档案，详细、准确记录培训考核情况。

四、场站运行管理

（一）严格执行外来人员、车辆登记管理制度，站外须设醒目的“进站须知”，站内和大门口必须

按规定设安全警示标志。严禁带火种进站，进站车辆必须带堵火帽，装卸时车辆必须熄火。

（二）按规定划定爆炸危险区域并设置警示标志，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照明灯具

及电气装置必须符合防爆要求。

（三）瓶库内空瓶与重瓶按规定存放，并设有明显的警示标志。15kg 以下钢瓶码放不得超过两层，

50kg 钢瓶只能单层码放，并应留有符合规范要求的操作通道。

（四）钢瓶充装前、充装中以及充装后要进行安全检查，做好充装记录。雷电天气等存在安全隐患

的情况下禁止充装、卸车等作业。



（五）配备具备自动切断功能的充装电子秤，充枪必须带有读写器与电磁阀，以适应充装设备信息

化管理要求。

（六）使用直立阀钢瓶,钢瓶设电子标签，电子标签包含充装日期、充装单位、充装人员、钢瓶编号、

钢瓶检验日期、充瓶量等信息。

（七）严禁为超期、报废、非自有钢瓶充装。

（八）槽车装卸作业必须由专人负责,持证上岗。装卸作业时，操作人员和槽车押运员均不得离开现

场，严格执行槽车装卸安全操作规程。

（九）配送车辆的驾驶员及押运人员必须取得从业资格证书，持证上岗。配送车辆必须统一管理，

统一标识，配送作业应符合相关要求。

（十）钢瓶瓶体要有醒目的标识，明确标明产权单位。送气工、场站工作人员要统一服装，并标明

企业名称。

（十一）加强场站规范化管理，场站物品码放整齐，站容站貌整洁。

五、日常管理及维护保养

（一）做好日常安全检查，填写好安全检查记录。场站负责人每周检查不少于 3 次，企业分管安全

负责人每周带队检查不少于 1 次，分公司负责人每周带队检查不少于 1 次，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组织

全面检查不少于 1 次。

（二）加强动火、高空、受限空间等危险作业管理。危险作业必须办理危险作业相关手续，落实责

任人及安全保障措施。

（三）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填写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制定明确的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

人。

（四）建立健全各类管理台账，包括安全会议台账、安全培训台账、安全检查台账、隐患排查治理

台账、劳动防护用品采购发放台账、设备登记台账、事故台账、液化石油气进销气台账、用户档案、



液化石油气充装记录等，并及时进行填写。

（五）对压力表、安全阀、消防水系统、防爆电器、灭火器材、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装置、防雷

防静电装置、视频监控装置等场站设施要建立详细的设备台账，严格按规定定期检测，定期进行设备

的润滑、除尘、防锈等维护保养(每季度不少于 3 次)，建立详细的维护保养记录。

（六）特种设备（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应当按照规定定期报检并建立检测台账，检验不合格或

逾期未检的特种设备不得使用。

（七）充装电子秤、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装置和防雷防静电装置要按照安全技术要求定期进行校

验，校验不合格或超过检验有效期的不得使用。

（八）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和重点设施设备档案，完善防护措施及巡检制度，对重大危险源和重点

部位要进行重点监控。

（九）定期对钢瓶进行检测，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严重腐蚀、损伤等情况的钢瓶，要立即送检，不

得给存在安全隐患的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

（十）制定生产设施拆除和报废管理制度。按照规定回收超期、报废钢瓶，及时送交具备资质的单

位进行处理。

六、气源质量管理

（一）与气源单位签订进气协议，建立进气台账，每次进气提供收据，收据必须明确进气量、进气

价格等信息。

（二）进气时应要求气源单位提供气质检测报告并留存备查。

（三）应配备气质分析仪，对每一批次的液化石油气进行检测，存档检测记录。

（四）严禁购进、销售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液化石油气，严禁掺混二甲醚等其他物质。

七、消防管理

（一）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各级消防安全责任人，落实消防安全职责，加强消防演练，



提高处置突发事故的能力。

（二）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应依法取得消防行政许可。

（三）确保各场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畅通，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等应符合相

关技术标准，并设置符合规定的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标识和应急照明设施。

（四）按照规定设置灭火器，每个放置点不少于 2 个,灭火器材应定期检验、更新。

（五）消防水系统应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消防水泵一开一

备，消防水池蓄水量应满足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的需要。

八、应急管理

（一）制定有针对性的燃气泄漏、爆炸、火灾、自然灾害等应急救援预案。

（二）定期组织职工进行应急救援培训及演练，每年演练不少于 2 次。演练后要评价演练效果，根

据演练情况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修订，并存档备查。

（三）建立专职应急救援队伍，配备足够的应急救援装备、物资，主要包括：抢险抢修器材、个体

防护用品、通讯器材、交通运输工具等。不具备建立应急救援队伍条件的，可委托专业救援队伍承担

应急救援抢险任务。

（四）与当地政府、安监、公安、消防等单位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及时处理突发事件。

九、安全生产投入

（一）依据国家《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营业

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按照 4%提取；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照 2%提取；

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2%

提取），制定使用计划、建立专门的台账并由专人管理。安全生产费用要专项用于安全生产，不得挪

作他用。

（二）按规定为员工购买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社会保险等险种，按时足额缴纳保险



费；按照省、市部署，参加燃气安全责任保险（包括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

(三) 按照《山东省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等法律法规要求为工作人员统一配备普通防护手套、防

寒服、保护足趾安全鞋、防静电鞋、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帽等劳动防护用品。

（四）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并按要求将视频信息上传。视频监控区域应覆盖储罐区、槽车装卸作业

点、气瓶充装间、大门，以及营业收银场所等。

（五）充装间、储罐区、瓶库等区域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装置，每个站点配备不少于 2 台手

持式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装置。

十、用户服务

（一）与用户签订供气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提供供气凭证、收据，存档备查。

（二）分类建立用户档案，内容包括：姓名或单位名称、用气地址、用气性质、用气量等。

（三）向用户发放安全用气手册，并通过媒体、公告栏、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用户宣传安全用气常识

和应遵守的安全用气规则。

（四）明确每一个换瓶点的位置、主要服务区域、送气车辆路线，并报当地主管部门备案。

（五）送气工送气时，要对用户用气设施和用气环境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或报告。企

业要定期对用户进行专项安全检查，告知用户检查结果、存在隐患、整改期限，工商用户每年不少于

2 次，居民用户每年不少于 1 次。

（六）站内设 24 小时值班专线服务电话，并向社会公布。

（七）按规定每月将液化石油气供应情况报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本细则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